区妇联2016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
一、部门主要职责

1、指导全区各级妇联依据《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章程》和妇女代表大会的决定、决议，开展妇女儿童工作，联系团体会员，并给予业务指导。
2、指导和推动全区农村妇女“双学双比”活动、城镇妇女“巾帼建功”活动和“五好文明家庭”创建活动。
3、教育、引导广大妇女自尊、自信、自立、自强。宣传妇女典型，提高妇女素质，促进妇女成才。
4、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，促进妇女参政议政，协助区人民政府制定《赫山区妇女发展规划》和《赫山区儿童发展规划》，并组织实施。
5、加强妇联组织自身建设，配合抓好家庭教育工作，加强与社会各界妇女联系联谊。
6、承办区委、区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二、部门概况

　　赫山区妇联系行政独立预算单位，有1个内设机构：办公室。　　　　

三、部门预算情况说明

赫山区妇联2016年度可支配收入88.16万元，其中一般预算拨款为74.26万元，其它收入13.9万元。支出预算88.16万元，收支平衡。基本支出55.6万元，用于保障机构日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等,其中工资福利支出23.9万元，一般商品服务支出20.79万元，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10.91万元。项目支出32.5万元。
四、“三公”经费增减变化说明

2016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为168000元，其中:因公出国(境)费 0元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28000元，公务接待费38000，会议费102000元。对比2015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12000元，同期减少7%，减少的原因是：所有的公务费用项目都减少了。　

